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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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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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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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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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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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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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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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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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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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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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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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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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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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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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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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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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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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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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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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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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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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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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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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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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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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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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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29號
上  訴  人  鉅登團膳食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鍾月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訴訟代理人  董若傑              
            謝幸霖              
            曾惠敏（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9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新臺幣15萬9,999元。
四、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㈠被上訴人為執行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於民國112年3月8日派員至上訴人經營的餐盒食品工廠（○○市○○區○○路0段00巷00號0樓，下稱系爭場所）稽查，查知系爭場所屬衛生福利部公告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下稱管制準則）規定的餐盒食品工廠，惟有：⒈上訴人成立的食品安全管制小組（下稱管制小組）就「HACCP（即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劃書-團膳產品特性及儲運方式」表未記載衛生規格、「HACCP計劃書-餐盒產品製造流程圖」的加工步驟與實際作業不符（例如未將包裝材料紙餐盒、封膜的驗收、貯存列入）、「HACCP危害分析工作表」的加工步驟有遺漏或未作危害分析，且豆腐驗收的生物性危害列入肉毒桿菌，但未能提出佐證，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1）；⒉管制小組就「重要管制點判定」表未依判定樹進行判定（例如白米驗收YES→YES→CCP YES，但管制小組判定CCP NO）、「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就同一危害管制點未歸為同一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畫中（例如僅列炸雞腿的重要管制點，而未就炸豬排等炸物同一列入），違反管制準則第6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2）；⒊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及管制界限欄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3）；⒋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監測項目、方法、頻率、負責人員等欄位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8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4）；⒌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填載非有效的矯正措施（所填「每年與供應商簽定切結合約，每年進行委外檢測」，且管制小組未針對矯正措施加以檢討），違反管制準則第9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5）；⒍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確認方法欄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10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6）；⒎管制小組成員已變更，惟成員名單未更新、管制小組成員教育訓練時數不足、管制小組未定期召開HACCP計畫相關會議並作成紀錄、無執行HACCP人員內部教育訓練紀錄、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相關計畫文件未更正為最新版本，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第4條、第11條及第12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7），於是開立112年3月8日第1100644號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命上訴人於112年4月10日前完成改善。
　㈡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9日派員至系爭場所複查，認初查違規事實7部分已完成改善；初查違規事實1、2及5部分仍不合格（下稱複查違規事實1、2及5）；初查違規事實3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欄仍未填載；管制界限欄雖已填載，惟所填「冷凍溫度-18℃以下」與顯著的安全危害欄所載「化學性（抗生素磺胺劑乙型受體素殘留）」不相關（下稱複查違規事實3）；初查違規事實4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有關欄位雖已填載，惟監控項目欄所填「溫度」、監控方法欄填載「重量及溫度測量」及監控頻率欄所填「第1批食品」未能提具合理依據（下稱複查違規事實4）；初查違規事實6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確認方法欄雖已填載，惟所填「定期追蹤」，未敘明定期追蹤的內容為何，未能確認HACCP執行的有效性，且仍無每年1次的內部稽核紀錄可備查，又確認程序未包含監測儀器定期校正（下稱複查違規事實6），仍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8條第2項及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屆期未完成改善，於是依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下稱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及其附表2規定，以112年6月15日北市衛食藥字第1123022100號裁處書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2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起訴時已分期繳納15萬9,999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已繳納的罰鍰15萬9,999元。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3年度訴字第39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記載。
三、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的起訴，是以：㈠上訴人初查時所提「HACCP計劃書-餐盒產品製造流程圖」未將「紙餐盒」列入，已經稽查人員以手繪方式加註說明，非全無輔導。惟上訴人複查時仍未將「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屬危害分析表加工步驟有遺漏（未分析），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規定。㈡上訴人初查時所提「重要管制點判定」表有關「白米驗收」及「白飯室溫儲存」項屬重要管制點，上訴人應判定為Yes，竟判定為NO。複查時上訴人仍判定為NO。又同樣是製造油炸，製造過程有相似的管制點，應歸為同一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畫中，但上訴人提出的「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僅列炸雞腿，而未將炸豬排等炸物列入，均違反管制準則第6條規定。㈢上訴人初查時所提「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誤以為「品溫」為烤、蒸、滷、熱炒、水煮的管制界限，例如蔥花蒸蛋的「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記載「品溫達85°C以上」，經稽查人員加註「中心85°C」予以說明，尚非全無輔導。又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及「監控」等欄位均空白。上訴人於複查時雖未更正修改日期，但已將各品名「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由「品溫」修正為「中心溫度」，且已就前揭豬肉絲驗收的空白處予以填寫，惟關於「顯著之安全危害」卻記載「化學性抗生素磺胺劑乙型受體素殘留」；「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記載「冷凍溫度-18度C以下」，與重要管制點的管制界限不相關，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規定。㈣依管制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包含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衛生管理人員，且須接受一定時數課程，並領有合格證書，上訴人應熟稔法規，不得主張不了解文書填寫的要件。系爭場所經被上訴人初查後，當場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交上訴人簽收，該通知單無不明確可言，被上訴人亦非全無輔導即予重罰。HACCP計劃書的目的是將生產流程繪製成流程圖，並標出各步驟及重要管制點，再將流程圖帶至製作現場，確認加工流程圖與現場實際製作狀況相符。文書流程上未包含的項目，可推知現場實際製作流程亦未包含該項目，即有礙於食安，尚非只是文書稽核。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於現場實際製作時已完成，故上訴人縱於112年6月已列入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稽查符合性的名單，仍不能證明複查時現場實際製作流程符合標準。㈤建立管制界限後，應訂定監測計畫，以確保重要管制點在控制之下。另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並應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1次內部稽核。每一項目未切實作到即應受罰。故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至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有1項違失的處罰，當然比有2項違失的處罰為輕，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因而規定按缺失數加權計算，缺失數愈多，加權倍數愈重，與立法意旨相符，未逾母法限度。㈥被上訴人依系爭裁罰標準認定上訴人有6個不同缺失數，而同一條號內所列「所見事實」即使逾1個不合格，仍只認定為1個缺失數，是以違規缺失數認定自始即以查檢表所列「條號數」計算，依系爭裁罰標準及其附表2審認上訴人第1次違反管制準則基本罰鍰A=6萬元、資力加權B=1、工廠非法性加權C=1、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為6加權D=32、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1、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F=1，是罰鍰金額依計算式A×B×C×D×E×F=6萬元×1×1×32×1×1=192萬元，尚無違誤。上訴人營業已久，兩個月銷售額就高達1,000多萬，並非甫從事業務的食品業者，且過失明顯，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只有上訴人不合格，在2個月改善期間內均未改善，被上訴人因而未適用項次F予以調整，難認有何違誤。至被上訴人其他裁處案例，或是錯誤適用系爭裁罰標準附表2，上訴人不能主張不法平等，或是缺失數與本件不同，均不能比附援引，原處分未違反比例原則等等，為其判斷的基礎。
四、本院的判斷：　　
　㈠食安法第3條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七、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第8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第2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第4項）……第2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第1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一、違反第8條……第2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第2項）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5條之1規定：「依本法所為之行政罰，其行為數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㈡依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的管制準則第2條規定：「（第1項）本準則所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指為鑑別、評估及管制食品安全危害，使用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原理，管理原料、材料之驗收、加工、製造、貯存及運送全程之系統。（第2項）前項系統，包括下列事項：一、成立食品安全管制小組（以下簡稱管制小組）。二、執行危害分析。三、決定重要管制點。四、建立管制界限。五、研訂及執行監測計畫。六、研訂及執行矯正措施。七、確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八、建立本系統執行之文件及紀錄。」第3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8條第2項公告之食品業者……應成立管制小組，統籌辦理前條第2項第2款至第8款事項。（第2項）管制小組成員，由食品業者之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及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生產部（線）幹部、衛生管理人員或其他幹部人員組成，至少3人，其中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為必要之成員。」第4條第1項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曾接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辦理之相關課程至少30小時，並領有合格證明書；從業期間，應持續接受訓練機關（構）或其他機關（構）辦理與本系統有關之課程，每3年累計至少12小時。」第5條規定：「管制小組應以產品之描述、預定用途及加工流程圖所定步驟為基礎，確認生產現場與流程圖相符，並列出所有可能之生物性、化學性及物理性危害物質，執行危害分析，鑑別足以影響食品安全之因子及發生頻率與嚴重性，研訂危害物質之預防、去除及降低措施。」第6條規定：「管制小組應依前條危害分析獲得之資料，決定重要管制點。」第7條規定：「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建立管制界限，並進行驗效。」第8條規定：「管制小組應訂定監測計畫，其內容包括每一重要管制點之監測項目、方法、頻率及操作人員。」第9條規定：「（第1項）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之矯正措施；其措施至少包括下列事項：一、引起系統性變異原因之矯正。二、食品因變異致違反本法相關法令規定或有危害健康之虞者，其回收、處理及銷毀。（第2項）管制小組於必要時，應對前項變異，重新執行危害分析。」第10條規定：「管制小組應確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內部稽核。」核無牴觸母法授權意旨與範圍，應予援用。又依上述規範可知，立法者採行國際上積極推動的「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的預防性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要求業者瞭解其生產的食品及產銷的過程中，對消費者衛生安全可能產生的危害，並尋求避免、防止、減少其發生的方法，以保護消費者健康。為此，符合一定條件的食品業者應成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管制小組、執行危害分析、決定重要管制點、建立管制界限、研訂及執行監測計畫、研訂及執行矯正措施、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並應建立該系統執行的文件及紀錄。詳言之，即由管制小組先以產品的描述、預定用途及加工流程圖所定步驟為基礎，確認生產現場與流程圖相符，並列出所有可能的生物性、化學性及物理性危害物質，執行危害分析，鑑別足以影響食品安全的因子及發生頻率與嚴重性，研訂危害物質的預防、去除及降低措施；次依危害分析獲得的資料，決定重要管制點（下稱CCP，指某一步驟或程序，予以控制即可預防、去除或降低食品危害至可接受的程度）；再對每一CCP建立管制界限（為預防、去除或降低食品危害至可接受的程度，參考法規標準、文獻資料或設計實驗等，所建立的物理、生物或化學的最低或最高數值），並進行驗效（確保CCP的防制措施可有效執行）；復訂定監測計畫，其內容包括每一CCP的監測項目、方法、頻率及操作人員（如以目視檢查、溫度、時間的測量、化學分析、微生物檢驗等，觀察或測試、控制CCP的活動）；另對每一CCP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包括引起系統性變異原因的矯正，以及食品因變異致違反食安法相關法令規定或有危害健康之虞者，其回收、處理及銷毀，以確保不安全的食品不會到消費者手中；末應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1次內部稽核，確保CCP不斷被追蹤，管制界限可充分驗證、執行。
　㈢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規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第201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是以，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處以罰鍰，其違規情節有區分輕重程度的可能與必要者，應依具體個案情節，根據違反義務情節的輕重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的利益等情節，為適當考量及裁量，使責罰相當，避免過苛的處罰，以符合法律授權裁量的意旨，以及法治國所應遵循的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41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否則即有裁量怠惰或濫用的違法。據此，權責機關適用依食安法第44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的系爭裁罰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適用於依本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所為罰鍰之裁罰。」第3條第2項規定：「違反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者，其罰鍰之裁罰基準，規定如附表2。」其附表2規定：「……一、依違規次數，按次裁處基本罰鍰（A）如下：㈠1次：新臺幣6萬元。……二、有下列加權事實者，應按基本罰鍰（A）裁處，再乘以加權倍數作為最終罰鍰額度。加權事實：資力加權（B）、加權倍數：一、符合下列資力條件者：B=1……㈡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資本額或實收資本額、在中華民國境內營運資金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或未具有商業登記者。……加權事實：工廠非法性加權（C）、加權倍數：一、依法取得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免辦理工廠登記者：C=1。二、具有工廠登記（含臨時工廠登記）者：C=1。……加權事實：查獲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缺失數加權（D）、加權倍數：一、缺失數為1者：D=1。二、缺失數為2者：D=2。三、缺失數為3者：D=4。四、缺失數為4者：D=8。五、缺失數為5者：D=16。六、缺失數為6者：D=32。七、缺失數為7以上者：D=64（註：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缺失數：以違反該準則第3條至第12條所列各款規定之條號數，認定為1個缺失數。)加權事實：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加權倍數：未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第12條第1項規定者：E=1。……加權事實：其他作為罰鍰裁量之參考加權事實（F）、加權倍數：違規案件依前揭原則裁罰有顯失衡平之情事者，得斟酌個案情形，敘明理由，依行政罰法規定予以加權，其加權倍數得大於1或小於1。其有加權者，應明確且詳細記載加權之基礎事實及加權之理由。最終罰鍰額度計算方式：A×B×C×D×E×F元。」自應本於責罰相當及比例原則，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於個案中為合義務性的裁量。　　
　㈣上訴人經被上訴人112年3月8日稽查得知有初查違規事實1至7，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至第12條規定情形，經通知限期改善後，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9日複查時，仍查得上訴人有複查違規事實1至6，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而該當於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的處罰規定，此為原判決依法認定的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雖主張：被上訴人112年3月8日開立的限期改善通知單，內容有欠明確，且上訴人的衛生管理人員邱○○與被上訴人承辦人聯繫時，已告知不明白限期改正的項目，被上訴人卻未明確告知，且於改正期限屆滿前，被上訴人曾於112年3月17日至20日派員了解改正狀況，當時邱○○曾與被上訴人承辦人口頭溝通改正項目是否已完成，但被上訴人未指正尚有何未完成之處，上訴人未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衛生局對於本市食品業者之食品安全衛生要求，應予輔導，並協助其自主管理」，盡其協助、輔導上訴人改正缺失之責，上訴人無所適從，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的違法等等。然原判決業已敘明：上訴人未就其食品容器或包裝「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已經被上訴人初查稽查人員以手繪方式加註說明，非全無輔導，惟上訴人複查時仍未將「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上訴人初查時提供的「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誤以「品溫」為烤、蒸、滷、熱炒、水煮的管制界限，例如蔥花蒸蛋的「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欄記載「品溫達85°C以上」，已經被上訴人稽查人員圈取加註「中心85°C」予以輔導，非全無輔導，上訴人複查時提出的「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即已將各品名「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欄內容由「品溫」修正為「中心溫度」；況依管制準則第3條第2項及第4條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包含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及衛生管理人員等，且曾接受相關課程至少30小時，並領有合格證明書，上訴人自應熟稔法規，不得主張不了解文書填寫的要件；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初查後，當場開立112年3月8日第1100644號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交由上訴人簽收，該改善通知單無不明確可言，且被上訴人亦非全未輔導即予重罰，上訴人主張其操作人員不諳法規，不了解如何改善等，與該改善通知單的明確性無涉等等，並無違誤。上訴人前開主張，尚不可採。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附表2，審認上訴人第1次違反管制準則基本罰鍰A=6萬元、資力加權B=1、工廠非法性加權C=1、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為6加權D=32、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1、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F=1，罰鍰金額為A×B×C×D×E×F=6萬元×1×1×32×1×1=192萬元，固非無據。然而：
　⒈就上開附表2有關查獲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加權（即D）部分，是以違反管制準則的條號數計算，在其他加權事實（即B、C、E、F）的加權倍數均為1的情況下，缺失數為1時，罰鍰6萬元（6萬×1）；為2時，罰鍰12萬元（6萬×2）；為3時，罰鍰24萬元（6萬×4）；為4時，罰鍰48萬元（6萬×8）；為5時，罰鍰96萬元（6萬×16）；為6時，罰鍰192萬元（6萬×32）；為7以上時，罰鍰384萬元（6萬×64）。違反管制準則的條號數越多，或可認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情節越嚴重，從而有加重處罰的正當性，但純粹以違反條號數的形式性標準為裁量依據，也有無法實質反映行政違章所生社會危害性的危險。尤其是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的規範目的在透過業者的自我檢視，建立管理、監督的產製流程，以預防、去除或降低食品危害的風險。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經命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固可認其因故意或過失而違反預防食安風險的義務，但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情節較已經產生實害的違章類型為輕。純粹按上開翻倍的等比關係為處罰加權，將產生罰鍰數額遠高於已生實害的食安違章情形（例如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七、攙偽或假冒。八、逾有效日期。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規定情形，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已對人體健康產生具體的危險，甚或已肇致傷害，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最低法定罰鍰數額亦為6萬元），而無法真實反映受處分人違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又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可能有前因後果的連動關係，亦即管制小組須依序確認其生產現場與流程圖相符、執行危害分析、決定CCP、對每一CCP建立管制界限、訂定監測計畫、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等，其中任一環節有誤，通常即難期待後續能在正確的基礎上為評估、規劃。在此種一步錯即可能步步錯的情況下，純粹以違反管制準則的條款數，按翻倍的等比關係加重處罰，即有導致處罰結果與違規情節不成比例，逾越達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程度，而違反比例原則。　
　⒉為避免個案裁罰有上述可能產生顯失衡平的情形，前開附表2設有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即F）乙項，可供權責機關斟酌個案情形為小於1的加權倍數，以達法規適用上符合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然就本件而言，被上訴人未審酌：⑴上訴人複查所提「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僅豬肉絲驗收乙項，即因重要管制點欄、管制界限欄、顯著的安全危害欄、監控項目欄、監控方法欄、監控頻率欄、矯正措施欄及確認方法欄等填載有遺漏或缺失，分別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至第10條規定（複查違規事實3至6），缺失數為4，罰鍰加權倍數達8倍（D=8），再加上複查違規事實1和2，缺失數來到6，罰鍰加權倍數即跳升至32倍（D=32），處罰倍數具有相當的嚴厲性；⑵上訴人實際上已就112年3月8日稽查所列初查違規事實7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第4條、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部分完成改善，並非全未改善或無改善意願；⑶上訴人為初次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其違章情節尚未造成實害及公眾恐慌，相較於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肇致食品中毒或有害人體健康的實害案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的程度及所生影響均較小；⑷亦無查證上訴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利益情形，並考量上訴人營業、資力情形與罰鍰數額的相當性，而未酌情適用附表2項次F予以調節，可認被上訴人未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為審酌，有裁量怠惰的違法。原判決僅憑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營業已久，兩個月銷售額即高達1,000多萬元，且為被上訴人執行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中唯一不合格者，在2個月改善期間內均未改善等語，逕認被上訴人未適用附表2項次F為調整，並無違誤，原處分所定罰鍰數額無顯然過苛，予以維持，而未審酌上情，以及上訴人於原審提出的112年損益表顯示其全年營業與非營業收入扣除所有成本費用後的損益僅為74萬餘元，且非無改善事實等情，亦有不適用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的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據此主張原判決違背法令，即屬有據。
　㈥綜上所述，原處分有裁量怠惰及違反比例原則等裁量瑕疵，並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原判決予以維持，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的訴訟，已違背法令，上訴論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本件事實已臻明確，關於原處分有無裁量瑕疵的爭點，業經兩造於原審充分攻防，本院自為判決，不會對兩造造成突襲，故依原審確認及本院依法得斟酌的事實，將原判決廢棄，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審酌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各種因素後，另為適法裁量的處分；同時依行政訴訟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於上訴人聲明範圍內，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上訴人已繳納的罰鍰15萬9,999元。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楊  坤  樵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29號

上  訴  人  鉅登團膳食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鍾月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訴訟代理人  董若傑              

            謝幸霖              

            曾惠敏（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11月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99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新臺幣15萬9,999元。

四、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㈠被上訴人為執行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於民國11

    2年3月8日派員至上訴人經營的餐盒食品工廠（○○市○○區○○

    路0段00巷00號0樓，下稱系爭場所）稽查，查知系爭場所屬

    衛生福利部公告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下稱管制準

    則）規定的餐盒食品工廠，惟有：⒈上訴人成立的食品安全

    管制小組（下稱管制小組）就「HACCP（即危害分析重要管

    制點）計劃書-團膳產品特性及儲運方式」表未記載衛生規

    格、「HACCP計劃書-餐盒產品製造流程圖」的加工步驟與實

    際作業不符（例如未將包裝材料紙餐盒、封膜的驗收、貯存

    列入）、「HACCP危害分析工作表」的加工步驟有遺漏或未

    作危害分析，且豆腐驗收的生物性危害列入肉毒桿菌，但未

    能提出佐證，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1）；

    ⒉管制小組就「重要管制點判定」表未依判定樹進行判定（

    例如白米驗收YES→YES→CCP YES，但管制小組判定CCP NO）

    、「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就同一危害管制

    點未歸為同一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畫中（例如僅列炸雞腿

    的重要管制點，而未就炸豬排等炸物同一列入），違反管制

    準則第6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2）；⒊管制小組就「HACCP計

    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及

    管制界限欄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下稱初查違規事

    實3）；⒋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

    」之豬肉絲驗收的監測項目、方法、頻率、負責人員等欄位

    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8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4）；⒌管

    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

    驗收填載非有效的矯正措施（所填「每年與供應商簽定切結

    合約，每年進行委外檢測」，且管制小組未針對矯正措施加

    以檢討），違反管制準則第9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5）；⒍

    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

    絲驗收的確認方法欄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10條（下稱初

    查違規事實6）；⒎管制小組成員已變更，惟成員名單未更新

    、管制小組成員教育訓練時數不足、管制小組未定期召開HA

    CCP計畫相關會議並作成紀錄、無執行HACCP人員內部教育訓

    練紀錄、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相關計畫文件未更正為最新版

    本，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第4條、第11條及第12條（下稱初

    查違規事實7），於是開立112年3月8日第1100644號食品衛

    生限期改善通知單，命上訴人於112年4月10日前完成改善。

　㈡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9日派員至系爭場所複查，認初查違規事實7部分已完成改善；初查違規事實1、2及5部分仍不合格（下稱複查違規事實1、2及5）；初查違規事實3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欄仍未填載；管制界限欄雖已填載，惟所填「冷凍溫度-18℃以下」與顯著的安全危害欄所載「化學性（抗生素磺胺劑乙型受體素殘留）」不相關（下稱複查違規事實3）；初查違規事實4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有關欄位雖已填載，惟監控項目欄所填「溫度」、監控方法欄填載「重量及溫度測量」及監控頻率欄所填「第1批食品」未能提具合理依據（下稱複查違規事實4）；初查違規事實6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確認方法欄雖已填載，惟所填「定期追蹤」，未敘明定期追蹤的內容為何，未能確認HACCP執行的有效性，且仍無每年1次的內部稽核紀錄可備查，又確認程序未包含監測儀器定期校正（下稱複查違規事實6），仍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8條第2項及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屆期未完成改善，於是依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下稱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及其附表2規定，以112年6月15日北市衛食藥字第1123022100號裁處書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2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起訴時已分期繳納15萬9,999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已繳納的罰鍰15萬9,999元。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3年度訴字第39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記載

    。

三、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的起訴，是以：㈠上訴人初查時所提「HACCP計劃書-餐盒產品製造流程圖」未將「紙餐盒」列入，已經稽查人員以手繪方式加註說明，非全無輔導。惟上訴人複查時仍未將「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屬危害分析表加工步驟有遺漏（未分析），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規定。㈡上訴人初查時所提「重要管制點判定」表有關「白米驗收」及「白飯室溫儲存」項屬重要管制點，上訴人應判定為Yes，竟判定為NO。複查時上訴人仍判定為NO。又同樣是製造油炸，製造過程有相似的管制點，應歸為同一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畫中，但上訴人提出的「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僅列炸雞腿，而未將炸豬排等炸物列入，均違反管制準則第6條規定。㈢上訴人初查時所提「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誤以為「品溫」為烤、蒸、滷、熱炒、水煮的管制界限，例如蔥花蒸蛋的「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記載「品溫達85°C以上」，經稽查人員加註「中心85°C」予以說明，尚非全無輔導。又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及「監控」等欄位均空白。上訴人於複查時雖未更正修改日期，但已將各品名「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由「品溫」修正為「中心溫度」，且已就前揭豬肉絲驗收的空白處予以填寫，惟關於「顯著之安全危害」卻記載「化學性抗生素磺胺劑乙型受體素殘留」；「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記載「冷凍溫度-18度C以下」，與重要管制點的管制界限不相關，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規定。㈣依管制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包含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衛生管理人員，且須接受一定時數課程，並領有合格證書，上訴人應熟稔法規，不得主張不了解文書填寫的要件。系爭場所經被上訴人初查後，當場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交上訴人簽收，該通知單無不明確可言，被上訴人亦非全無輔導即予重罰。HACCP計劃書的目的是將生產流程繪製成流程圖，並標出各步驟及重要管制點，再將流程圖帶至製作現場，確認加工流程圖與現場實際製作狀況相符。文書流程上未包含的項目，可推知現場實際製作流程亦未包含該項目，即有礙於食安，尚非只是文書稽核。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於現場實際製作時已完成，故上訴人縱於112年6月已列入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稽查符合性的名單，仍不能證明複查時現場實際製作流程符合標準。㈤建立管制界限後，應訂定監測計畫，以確保重要管制點在控制之下。另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並應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1次內部稽核。每一項目未切實作到即應受罰。故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至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有1項違失的處罰，當然比有2項違失的處罰為輕，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因而規定按缺失數加權計算，缺失數愈多，加權倍數愈重，與立法意旨相符，未逾母法限度。㈥被上訴人依系爭裁罰標準認定上訴人有6個不同缺失數，而同一條號內所列「所見事實」即使逾1個不合格，仍只認定為1個缺失數，是以違規缺失數認定自始即以查檢表所列「條號數」計算，依系爭裁罰標準及其附表2審認上訴人第1次違反管制準則基本罰鍰A=6萬元、資力加權B=1、工廠非法性加權C=1、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為6加權D=32、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1、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F=1，是罰鍰金額依計算式A×B×C×D×E×F=6萬元×1×1×32×1×1=192萬元，尚無違誤。上訴人營業已久，兩個月銷售額就高達1,000多萬，並非甫從事業務的食品業者，且過失明顯，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只有上訴人不合格，在2個月改善期間內均未改善，被上訴人因而未適用項次F予以調整，難認有何違誤。至被上訴人其他裁處案例，或是錯誤適用系爭裁罰標準附表2，上訴人不能主張不法平等，或是缺失數與本件不同，均不能比附援引，原處分未違反比例原則等等，為其判斷的基礎。

四、本院的判斷：　　

　㈠食安法第3條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七、食

    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

    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

    賣之業者。」第8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第2項）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準則之規定。……（第4項）……第2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

    ：「（第1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

    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

    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

    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一

    、違反第8條……第2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第2項）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55條之1規定：「依本法所為之行政罰，其行為數認定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㈡依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的管制準則第2條規定：「

    （第1項）本準則所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指為鑑別、評估及管制食品安全危害，使用危害分析重

    要管制點原理，管理原料、材料之驗收、加工、製造、貯存

    及運送全程之系統。（第2項）前項系統，包括下列事項：

    一、成立食品安全管制小組（以下簡稱管制小組）。二、執

    行危害分析。三、決定重要管制點。四、建立管制界限。五

    、研訂及執行監測計畫。六、研訂及執行矯正措施。七、確

    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八、建立本系統執行之文件及紀錄

    。」第3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8條第2

    項公告之食品業者……應成立管制小組，統籌辦理前條第2項

    第2款至第8款事項。（第2項）管制小組成員，由食品業者

    之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及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

    生產部（線）幹部、衛生管理人員或其他幹部人員組成，至

    少3人，其中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為必要之成員。」第4條第

    1項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曾接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辦理之相關課程至少30

    小時，並領有合格證明書；從業期間，應持續接受訓練機關

    （構）或其他機關（構）辦理與本系統有關之課程，每3年

    累計至少12小時。」第5條規定：「管制小組應以產品之描

    述、預定用途及加工流程圖所定步驟為基礎，確認生產現場

    與流程圖相符，並列出所有可能之生物性、化學性及物理性

    危害物質，執行危害分析，鑑別足以影響食品安全之因子及

    發生頻率與嚴重性，研訂危害物質之預防、去除及降低措施

    。」第6條規定：「管制小組應依前條危害分析獲得之資料

    ，決定重要管制點。」第7條規定：「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

    要管制點建立管制界限，並進行驗效。」第8條規定：「管

    制小組應訂定監測計畫，其內容包括每一重要管制點之監測

    項目、方法、頻率及操作人員。」第9條規定：「（第1項）

    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之矯

    正措施；其措施至少包括下列事項：一、引起系統性變異原

    因之矯正。二、食品因變異致違反本法相關法令規定或有危

    害健康之虞者，其回收、處理及銷毀。（第2項）管制小組

    於必要時，應對前項變異，重新執行危害分析。」第10條規

    定：「管制小組應確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

    一次內部稽核。」核無牴觸母法授權意旨與範圍，應予援用

    。又依上述規範可知，立法者採行國際上積極推動的「危害

    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的預防性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要求業者瞭解其生產的食品及產銷的過程中，對消費者衛生

    安全可能產生的危害，並尋求避免、防止、減少其發生的方

    法，以保護消費者健康。為此，符合一定條件的食品業者應

    成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管制小組、執行危害分析、決定重要

    管制點、建立管制界限、研訂及執行監測計畫、研訂及執行

    矯正措施、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並應建立

    該系統執行的文件及紀錄。詳言之，即由管制小組先以產品

    的描述、預定用途及加工流程圖所定步驟為基礎，確認生產

    現場與流程圖相符，並列出所有可能的生物性、化學性及物

    理性危害物質，執行危害分析，鑑別足以影響食品安全的因

    子及發生頻率與嚴重性，研訂危害物質的預防、去除及降低

    措施；次依危害分析獲得的資料，決定重要管制點（下稱CC

    P，指某一步驟或程序，予以控制即可預防、去除或降低食

    品危害至可接受的程度）；再對每一CCP建立管制界限（為

    預防、去除或降低食品危害至可接受的程度，參考法規標準

    、文獻資料或設計實驗等，所建立的物理、生物或化學的最

    低或最高數值），並進行驗效（確保CCP的防制措施可有效

    執行）；復訂定監測計畫，其內容包括每一CCP的監測項目

    、方法、頻率及操作人員（如以目視檢查、溫度、時間的測

    量、化學分析、微生物檢驗等，觀察或測試、控制CCP的活

    動）；另對每一CCP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包

    括引起系統性變異原因的矯正，以及食品因變異致違反食安

    法相關法令規定或有危害健康之虞者，其回收、處理及銷毀

    ，以確保不安全的食品不會到消費者手中；末應確認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1次內部稽核，確

    保CCP不斷被追蹤，管制界限可充分驗證、執行。

　㈢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

    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行政罰法第

    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規

    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第20

    1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

    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

    」是以，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處以罰鍰，其違規

    情節有區分輕重程度的可能與必要者，應依具體個案情節，

    根據違反義務情節的輕重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所得的利益等情節，為適當考量及裁量，使責罰相當，

    避免過苛的處罰，以符合法律授權裁量的意旨，以及法治國

    所應遵循的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41號解釋

    理由書參照），否則即有裁量怠惰或濫用的違法。據此，權

    責機關適用依食安法第44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的系爭裁罰

    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適用於依本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所

    為罰鍰之裁罰。」第3條第2項規定：「違反本法第8條第2項

    規定者，其罰鍰之裁罰基準，規定如附表2。」其附表2規定

    ：「……一、依違規次數，按次裁處基本罰鍰（A）如下：㈠1

    次：新臺幣6萬元。……二、有下列加權事實者，應按基本罰

    鍰（A）裁處，再乘以加權倍數作為最終罰鍰額度。加權事

    實：資力加權（B）、加權倍數：一、符合下列資力條件者

    ：B=1……㈡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資本額或實收資本額、在中

    華民國境內營運資金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或未具有商業登記

    者。……加權事實：工廠非法性加權（C）、加權倍數：一、

    依法取得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免辦理工廠登記者：C=1。二、

    具有工廠登記（含臨時工廠登記）者：C=1。……加權事實：

    查獲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缺失數加權（D）、加權

    倍數：一、缺失數為1者：D=1。二、缺失數為2者：D=2。三

    、缺失數為3者：D=4。四、缺失數為4者：D=8。五、缺失數

    為5者：D=16。六、缺失數為6者：D=32。七、缺失數為7以

    上者：D=64（註：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缺失數：以

    違反該準則第3條至第12條所列各款規定之條號數，認定為1

    個缺失數。)加權事實：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

    、加權倍數：未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第12條第1項規

    定者：E=1。……加權事實：其他作為罰鍰裁量之參考加權事

    實（F）、加權倍數：違規案件依前揭原則裁罰有顯失衡平

    之情事者，得斟酌個案情形，敘明理由，依行政罰法規定予

    以加權，其加權倍數得大於1或小於1。其有加權者，應明確

    且詳細記載加權之基礎事實及加權之理由。最終罰鍰額度計

    算方式：A×B×C×D×E×F元。」自應本於責罰相當及比例原則

    ，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於個案中為合義務性的裁

    量。　　

　㈣上訴人經被上訴人112年3月8日稽查得知有初查違規事實1至7，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至第12條規定情形，經通知限期改善後，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9日複查時，仍查得上訴人有複查違規事實1至6，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而該當於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的處罰規定，此為原判決依法認定的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雖主張：被上訴人112年3月8日開立的限期改善通知單，內容有欠明確，且上訴人的衛生管理人員邱○○與被上訴人承辦人聯繫時，已告知不明白限期改正的項目，被上訴人卻未明確告知，且於改正期限屆滿前，被上訴人曾於112年3月17日至20日派員了解改正狀況，當時邱○○曾與被上訴人承辦人口頭溝通改正項目是否已完成，但被上訴人未指正尚有何未完成之處，上訴人未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衛生局對於本市食品業者之食品安全衛生要求，應予輔導，並協助其自主管理」，盡其協助、輔導上訴人改正缺失之責，上訴人無所適從，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的違法等等。然原判決業已敘明：上訴人未就其食品容器或包裝「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已經被上訴人初查稽查人員以手繪方式加註說明，非全無輔導，惟上訴人複查時仍未將「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上訴人初查時提供的「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誤以「品溫」為烤、蒸、滷、熱炒、水煮的管制界限，例如蔥花蒸蛋的「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欄記載「品溫達85°C以上」，已經被上訴人稽查人員圈取加註「中心85°C」予以輔導，非全無輔導，上訴人複查時提出的「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即已將各品名「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欄內容由「品溫」修正為「中心溫度」；況依管制準則第3條第2項及第4條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包含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及衛生管理人員等，且曾接受相關課程至少30小時，並領有合格證明書，上訴人自應熟稔法規，不得主張不了解文書填寫的要件；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初查後，當場開立112年3月8日第1100644號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交由上訴人簽收，該改善通知單無不明確可言，且被上訴人亦非全未輔導即予重罰，上訴人主張其操作人員不諳法規，不了解如何改善等，與該改善通知單的明確性無涉等等，並無違誤。上訴人前開主張，尚不可採。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附表2，審認上訴人第1

    次違反管制準則基本罰鍰A=6萬元、資力加權B=1、工廠非法

    性加權C=1、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為6加權D=32、書面紀錄

    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1、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

    實F=1，罰鍰金額為A×B×C×D×E×F=6萬元×1×1×32×1×1=192萬

    元，固非無據。然而：

　⒈就上開附表2有關查獲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加權（即D）部

    分，是以違反管制準則的條號數計算，在其他加權事實（即

    B、C、E、F）的加權倍數均為1的情況下，缺失數為1時，罰

    鍰6萬元（6萬×1）；為2時，罰鍰12萬元（6萬×2）；為3時

    ，罰鍰24萬元（6萬×4）；為4時，罰鍰48萬元（6萬×8）；

    為5時，罰鍰96萬元（6萬×16）；為6時，罰鍰192萬元（6萬

    ×32）；為7以上時，罰鍰384萬元（6萬×64）。違反管制準

    則的條號數越多，或可認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情節越嚴重

    ，從而有加重處罰的正當性，但純粹以違反條號數的形式性

    標準為裁量依據，也有無法實質反映行政違章所生社會危害

    性的危險。尤其是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的規範目的在透過

    業者的自我檢視，建立管理、監督的產製流程，以預防、去

    除或降低食品危害的風險。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經

    命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固可認其因故意或過失而違反

    預防食安風險的義務，但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情節較已經產

    生實害的違章類型為輕。純粹按上開翻倍的等比關係為處罰

    加權，將產生罰鍰數額遠高於已生實害的食安違章情形（例

    如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

    、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二

    、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

    質或異物。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

    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

    全容許量。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

    許量。七、攙偽或假冒。八、逾有效日期。九、從未於國內

    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十、添加未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規定情形，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已對人

    體健康產生具體的危險，甚或已肇致傷害，依同法第44條第

    1項第2款規定，其最低法定罰鍰數額亦為6萬元），而無法

    真實反映受處分人違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又違反管制準則

    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可能有前因後果的連動關係，亦

    即管制小組須依序確認其生產現場與流程圖相符、執行危害

    分析、決定CCP、對每一CCP建立管制界限、訂定監測計畫、

    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執行的有效性等，其中任一環節有誤，通常即難期待後續能

    在正確的基礎上為評估、規劃。在此種一步錯即可能步步錯

    的情況下，純粹以違反管制準則的條款數，按翻倍的等比關

    係加重處罰，即有導致處罰結果與違規情節不成比例，逾越

    達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程度，而違反比例原則。　

　⒉為避免個案裁罰有上述可能產生顯失衡平的情形，前開附表2

    設有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即F）乙項，可供

    權責機關斟酌個案情形為小於1的加權倍數，以達法規適用

    上符合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然就本件而

    言，被上訴人未審酌：⑴上訴人複查所提「HACCP計劃書-團

    膳產品HACCP計劃表」，僅豬肉絲驗收乙項，即因重要管制

    點欄、管制界限欄、顯著的安全危害欄、監控項目欄、監控

    方法欄、監控頻率欄、矯正措施欄及確認方法欄等填載有遺

    漏或缺失，分別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至第10條規定（複查違

    規事實3至6），缺失數為4，罰鍰加權倍數達8倍（D=8），

    再加上複查違規事實1和2，缺失數來到6，罰鍰加權倍數即

    跳升至32倍（D=32），處罰倍數具有相當的嚴厲性；⑵上訴

    人實際上已就112年3月8日稽查所列初查違規事實7違反管制

    準則第3條、第4條、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部分完成改善，並

    非全未改善或無改善意願；⑶上訴人為初次違反食安法第8條

    第2項規定，其違章情節尚未造成實害及公眾恐慌，相較於

    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肇致食品中毒或有害人體健康

    的實害案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的程度及所生

    影響均較小；⑷亦無查證上訴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利益

    情形，並考量上訴人營業、資力情形與罰鍰數額的相當性，

    而未酌情適用附表2項次F予以調節，可認被上訴人未依行政

    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為審酌，有裁量怠惰的違法。原判決

    僅憑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營業已久，兩個月銷售額

    即高達1,000多萬元，且為被上訴人執行112年度餐盒食品製

    造業稽查專案中唯一不合格者，在2個月改善期間內均未改

    善等語，逕認被上訴人未適用附表2項次F為調整，並無違誤

    ，原處分所定罰鍰數額無顯然過苛，予以維持，而未審酌上

    情，以及上訴人於原審提出的112年損益表顯示其全年營業

    與非營業收入扣除所有成本費用後的損益僅為74萬餘元，且

    非無改善事實等情，亦有不適用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的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據此主張原判決違背法令，即屬有

    據。

　㈥綜上所述，原處分有裁量怠惰及違反比例原則等裁量瑕疵，

    並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原判決予以維持

    ，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的訴訟，已違背法令，上訴論旨求予

    廢棄，為有理由。又本件事實已臻明確，關於原處分有無裁

    量瑕疵的爭點，業經兩造於原審充分攻防，本院自為判決，

    不會對兩造造成突襲，故依原審確認及本院依法得斟酌的事

    實，將原判決廢棄，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

    審酌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各種因素後，另為適法裁量

    的處分；同時依行政訴訟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於上訴人聲

    明範圍內，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上訴人已繳納的罰鍰15萬9,99

    9元。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

    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楊  坤  樵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29號

上  訴  人  鉅登團膳食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鍾月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訴訟代理人  董若傑              

            謝幸霖              

            曾惠敏（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9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新臺幣15萬9,999元。

四、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㈠被上訴人為執行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於民國112年3月8日派員至上訴人經營的餐盒食品工廠（○○市○○區○○路0段00巷00號0樓，下稱系爭場所）稽查，查知系爭場所屬衛生福利部公告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下稱管制準則）規定的餐盒食品工廠，惟有：⒈上訴人成立的食品安全管制小組（下稱管制小組）就「HACCP（即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劃書-團膳產品特性及儲運方式」表未記載衛生規格、「HACCP計劃書-餐盒產品製造流程圖」的加工步驟與實際作業不符（例如未將包裝材料紙餐盒、封膜的驗收、貯存列入）、「HACCP危害分析工作表」的加工步驟有遺漏或未作危害分析，且豆腐驗收的生物性危害列入肉毒桿菌，但未能提出佐證，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1）；⒉管制小組就「重要管制點判定」表未依判定樹進行判定（例如白米驗收YES→YES→CCP YES，但管制小組判定CCP NO）、「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就同一危害管制點未歸為同一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畫中（例如僅列炸雞腿的重要管制點，而未就炸豬排等炸物同一列入），違反管制準則第6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2）；⒊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及管制界限欄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3）；⒋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監測項目、方法、頻率、負責人員等欄位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8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4）；⒌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填載非有效的矯正措施（所填「每年與供應商簽定切結合約，每年進行委外檢測」，且管制小組未針對矯正措施加以檢討），違反管制準則第9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5）；⒍管制小組就「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確認方法欄未填載，違反管制準則第10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6）；⒎管制小組成員已變更，惟成員名單未更新、管制小組成員教育訓練時數不足、管制小組未定期召開HACCP計畫相關會議並作成紀錄、無執行HACCP人員內部教育訓練紀錄、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相關計畫文件未更正為最新版本，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第4條、第11條及第12條（下稱初查違規事實7），於是開立112年3月8日第1100644號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命上訴人於112年4月10日前完成改善。

　㈡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9日派員至系爭場所複查，認初查違規事實7部分已完成改善；初查違規事實1、2及5部分仍不合格（下稱複查違規事實1、2及5）；初查違規事實3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欄仍未填載；管制界限欄雖已填載，惟所填「冷凍溫度-18℃以下」與顯著的安全危害欄所載「化學性（抗生素磺胺劑乙型受體素殘留）」不相關（下稱複查違規事實3）；初查違規事實4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有關欄位雖已填載，惟監控項目欄所填「溫度」、監控方法欄填載「重量及溫度測量」及監控頻率欄所填「第1批食品」未能提具合理依據（下稱複查違規事實4）；初查違規事實6部分，「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之豬肉絲驗收的確認方法欄雖已填載，惟所填「定期追蹤」，未敘明定期追蹤的內容為何，未能確認HACCP執行的有效性，且仍無每年1次的內部稽核紀錄可備查，又確認程序未包含監測儀器定期校正（下稱複查違規事實6），仍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8條第2項及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屆期未完成改善，於是依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下稱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及其附表2規定，以112年6月15日北市衛食藥字第1123022100號裁處書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2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起訴時已分期繳納15萬9,999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已繳納的罰鍰15萬9,999元。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3年度訴字第39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記載。

三、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的起訴，是以：㈠上訴人初查時所提「HACCP計劃書-餐盒產品製造流程圖」未將「紙餐盒」列入，已經稽查人員以手繪方式加註說明，非全無輔導。惟上訴人複查時仍未將「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屬危害分析表加工步驟有遺漏（未分析），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規定。㈡上訴人初查時所提「重要管制點判定」表有關「白米驗收」及「白飯室溫儲存」項屬重要管制點，上訴人應判定為Yes，竟判定為NO。複查時上訴人仍判定為NO。又同樣是製造油炸，製造過程有相似的管制點，應歸為同一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畫中，但上訴人提出的「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僅列炸雞腿，而未將炸豬排等炸物列入，均違反管制準則第6條規定。㈢上訴人初查時所提「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誤以為「品溫」為烤、蒸、滷、熱炒、水煮的管制界限，例如蔥花蒸蛋的「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記載「品溫達85°C以上」，經稽查人員加註「中心85°C」予以說明，尚非全無輔導。又豬肉絲驗收的「重要管制點」、「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及「監控」等欄位均空白。上訴人於複查時雖未更正修改日期，但已將各品名「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由「品溫」修正為「中心溫度」，且已就前揭豬肉絲驗收的空白處予以填寫，惟關於「顯著之安全危害」卻記載「化學性抗生素磺胺劑乙型受體素殘留」；「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記載「冷凍溫度-18度C以下」，與重要管制點的管制界限不相關，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規定。㈣依管制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包含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衛生管理人員，且須接受一定時數課程，並領有合格證書，上訴人應熟稔法規，不得主張不了解文書填寫的要件。系爭場所經被上訴人初查後，當場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交上訴人簽收，該通知單無不明確可言，被上訴人亦非全無輔導即予重罰。HACCP計劃書的目的是將生產流程繪製成流程圖，並標出各步驟及重要管制點，再將流程圖帶至製作現場，確認加工流程圖與現場實際製作狀況相符。文書流程上未包含的項目，可推知現場實際製作流程亦未包含該項目，即有礙於食安，尚非只是文書稽核。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於現場實際製作時已完成，故上訴人縱於112年6月已列入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稽查符合性的名單，仍不能證明複查時現場實際製作流程符合標準。㈤建立管制界限後，應訂定監測計畫，以確保重要管制點在控制之下。另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並應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1次內部稽核。每一項目未切實作到即應受罰。故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至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有1項違失的處罰，當然比有2項違失的處罰為輕，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因而規定按缺失數加權計算，缺失數愈多，加權倍數愈重，與立法意旨相符，未逾母法限度。㈥被上訴人依系爭裁罰標準認定上訴人有6個不同缺失數，而同一條號內所列「所見事實」即使逾1個不合格，仍只認定為1個缺失數，是以違規缺失數認定自始即以查檢表所列「條號數」計算，依系爭裁罰標準及其附表2審認上訴人第1次違反管制準則基本罰鍰A=6萬元、資力加權B=1、工廠非法性加權C=1、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為6加權D=32、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1、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F=1，是罰鍰金額依計算式A×B×C×D×E×F=6萬元×1×1×32×1×1=192萬元，尚無違誤。上訴人營業已久，兩個月銷售額就高達1,000多萬，並非甫從事業務的食品業者，且過失明顯，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只有上訴人不合格，在2個月改善期間內均未改善，被上訴人因而未適用項次F予以調整，難認有何違誤。至被上訴人其他裁處案例，或是錯誤適用系爭裁罰標準附表2，上訴人不能主張不法平等，或是缺失數與本件不同，均不能比附援引，原處分未違反比例原則等等，為其判斷的基礎。

四、本院的判斷：　　

　㈠食安法第3條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七、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第8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第2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第4項）……第2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第1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一、違反第8條……第2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第2項）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5條之1規定：「依本法所為之行政罰，其行為數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㈡依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的管制準則第2條規定：「（第1項）本準則所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指為鑑別、評估及管制食品安全危害，使用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原理，管理原料、材料之驗收、加工、製造、貯存及運送全程之系統。（第2項）前項系統，包括下列事項：一、成立食品安全管制小組（以下簡稱管制小組）。二、執行危害分析。三、決定重要管制點。四、建立管制界限。五、研訂及執行監測計畫。六、研訂及執行矯正措施。七、確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八、建立本系統執行之文件及紀錄。」第3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8條第2項公告之食品業者……應成立管制小組，統籌辦理前條第2項第2款至第8款事項。（第2項）管制小組成員，由食品業者之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及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生產部（線）幹部、衛生管理人員或其他幹部人員組成，至少3人，其中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為必要之成員。」第4條第1項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曾接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辦理之相關課程至少30小時，並領有合格證明書；從業期間，應持續接受訓練機關（構）或其他機關（構）辦理與本系統有關之課程，每3年累計至少12小時。」第5條規定：「管制小組應以產品之描述、預定用途及加工流程圖所定步驟為基礎，確認生產現場與流程圖相符，並列出所有可能之生物性、化學性及物理性危害物質，執行危害分析，鑑別足以影響食品安全之因子及發生頻率與嚴重性，研訂危害物質之預防、去除及降低措施。」第6條規定：「管制小組應依前條危害分析獲得之資料，決定重要管制點。」第7條規定：「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建立管制界限，並進行驗效。」第8條規定：「管制小組應訂定監測計畫，其內容包括每一重要管制點之監測項目、方法、頻率及操作人員。」第9條規定：「（第1項）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之矯正措施；其措施至少包括下列事項：一、引起系統性變異原因之矯正。二、食品因變異致違反本法相關法令規定或有危害健康之虞者，其回收、處理及銷毀。（第2項）管制小組於必要時，應對前項變異，重新執行危害分析。」第10條規定：「管制小組應確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內部稽核。」核無牴觸母法授權意旨與範圍，應予援用。又依上述規範可知，立法者採行國際上積極推動的「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的預防性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要求業者瞭解其生產的食品及產銷的過程中，對消費者衛生安全可能產生的危害，並尋求避免、防止、減少其發生的方法，以保護消費者健康。為此，符合一定條件的食品業者應成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管制小組、執行危害分析、決定重要管制點、建立管制界限、研訂及執行監測計畫、研訂及執行矯正措施、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並應建立該系統執行的文件及紀錄。詳言之，即由管制小組先以產品的描述、預定用途及加工流程圖所定步驟為基礎，確認生產現場與流程圖相符，並列出所有可能的生物性、化學性及物理性危害物質，執行危害分析，鑑別足以影響食品安全的因子及發生頻率與嚴重性，研訂危害物質的預防、去除及降低措施；次依危害分析獲得的資料，決定重要管制點（下稱CCP，指某一步驟或程序，予以控制即可預防、去除或降低食品危害至可接受的程度）；再對每一CCP建立管制界限（為預防、去除或降低食品危害至可接受的程度，參考法規標準、文獻資料或設計實驗等，所建立的物理、生物或化學的最低或最高數值），並進行驗效（確保CCP的防制措施可有效執行）；復訂定監測計畫，其內容包括每一CCP的監測項目、方法、頻率及操作人員（如以目視檢查、溫度、時間的測量、化學分析、微生物檢驗等，觀察或測試、控制CCP的活動）；另對每一CCP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包括引起系統性變異原因的矯正，以及食品因變異致違反食安法相關法令規定或有危害健康之虞者，其回收、處理及銷毀，以確保不安全的食品不會到消費者手中；末應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1次內部稽核，確保CCP不斷被追蹤，管制界限可充分驗證、執行。

　㈢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規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第201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是以，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處以罰鍰，其違規情節有區分輕重程度的可能與必要者，應依具體個案情節，根據違反義務情節的輕重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的利益等情節，為適當考量及裁量，使責罰相當，避免過苛的處罰，以符合法律授權裁量的意旨，以及法治國所應遵循的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41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否則即有裁量怠惰或濫用的違法。據此，權責機關適用依食安法第44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的系爭裁罰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適用於依本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所為罰鍰之裁罰。」第3條第2項規定：「違反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者，其罰鍰之裁罰基準，規定如附表2。」其附表2規定：「……一、依違規次數，按次裁處基本罰鍰（A）如下：㈠1次：新臺幣6萬元。……二、有下列加權事實者，應按基本罰鍰（A）裁處，再乘以加權倍數作為最終罰鍰額度。加權事實：資力加權（B）、加權倍數：一、符合下列資力條件者：B=1……㈡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資本額或實收資本額、在中華民國境內營運資金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或未具有商業登記者。……加權事實：工廠非法性加權（C）、加權倍數：一、依法取得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免辦理工廠登記者：C=1。二、具有工廠登記（含臨時工廠登記）者：C=1。……加權事實：查獲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缺失數加權（D）、加權倍數：一、缺失數為1者：D=1。二、缺失數為2者：D=2。三、缺失數為3者：D=4。四、缺失數為4者：D=8。五、缺失數為5者：D=16。六、缺失數為6者：D=32。七、缺失數為7以上者：D=64（註：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缺失數：以違反該準則第3條至第12條所列各款規定之條號數，認定為1個缺失數。)加權事實：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加權倍數：未違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第12條第1項規定者：E=1。……加權事實：其他作為罰鍰裁量之參考加權事實（F）、加權倍數：違規案件依前揭原則裁罰有顯失衡平之情事者，得斟酌個案情形，敘明理由，依行政罰法規定予以加權，其加權倍數得大於1或小於1。其有加權者，應明確且詳細記載加權之基礎事實及加權之理由。最終罰鍰額度計算方式：A×B×C×D×E×F元。」自應本於責罰相當及比例原則，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於個案中為合義務性的裁量。　　

　㈣上訴人經被上訴人112年3月8日稽查得知有初查違規事實1至7，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至第12條規定情形，經通知限期改善後，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9日複查時，仍查得上訴人有複查違規事實1至6，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而該當於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的處罰規定，此為原判決依法認定的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雖主張：被上訴人112年3月8日開立的限期改善通知單，內容有欠明確，且上訴人的衛生管理人員邱○○與被上訴人承辦人聯繫時，已告知不明白限期改正的項目，被上訴人卻未明確告知，且於改正期限屆滿前，被上訴人曾於112年3月17日至20日派員了解改正狀況，當時邱○○曾與被上訴人承辦人口頭溝通改正項目是否已完成，但被上訴人未指正尚有何未完成之處，上訴人未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衛生局對於本市食品業者之食品安全衛生要求，應予輔導，並協助其自主管理」，盡其協助、輔導上訴人改正缺失之責，上訴人無所適從，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的違法等等。然原判決業已敘明：上訴人未就其食品容器或包裝「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已經被上訴人初查稽查人員以手繪方式加註說明，非全無輔導，惟上訴人複查時仍未將「紙餐盒」列入產品製造流程圖；上訴人初查時提供的「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誤以「品溫」為烤、蒸、滷、熱炒、水煮的管制界限，例如蔥花蒸蛋的「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欄記載「品溫達85°C以上」，已經被上訴人稽查人員圈取加註「中心85°C」予以輔導，非全無輔導，上訴人複查時提出的「HACCP計劃書-團繕產品HACCP計劃表」即已將各品名「每一個防治措施之管制界限」欄內容由「品溫」修正為「中心溫度」；況依管制準則第3條第2項及第4條規定，管制小組成員應包含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員及衛生管理人員等，且曾接受相關課程至少30小時，並領有合格證明書，上訴人自應熟稔法規，不得主張不了解文書填寫的要件；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初查後，當場開立112年3月8日第1100644號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交由上訴人簽收，該改善通知單無不明確可言，且被上訴人亦非全未輔導即予重罰，上訴人主張其操作人員不諳法規，不了解如何改善等，與該改善通知單的明確性無涉等等，並無違誤。上訴人前開主張，尚不可採。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裁罰標準第3條第2項附表2，審認上訴人第1次違反管制準則基本罰鍰A=6萬元、資力加權B=1、工廠非法性加權C=1、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為6加權D=32、書面紀錄及檔案彙整保存加權E=1、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F=1，罰鍰金額為A×B×C×D×E×F=6萬元×1×1×32×1×1=192萬元，固非無據。然而：

　⒈就上開附表2有關查獲違反管制準則的缺失數加權（即D）部分，是以違反管制準則的條號數計算，在其他加權事實（即B、C、E、F）的加權倍數均為1的情況下，缺失數為1時，罰鍰6萬元（6萬×1）；為2時，罰鍰12萬元（6萬×2）；為3時，罰鍰24萬元（6萬×4）；為4時，罰鍰48萬元（6萬×8）；為5時，罰鍰96萬元（6萬×16）；為6時，罰鍰192萬元（6萬×32）；為7以上時，罰鍰384萬元（6萬×64）。違反管制準則的條號數越多，或可認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情節越嚴重，從而有加重處罰的正當性，但純粹以違反條號數的形式性標準為裁量依據，也有無法實質反映行政違章所生社會危害性的危險。尤其是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的規範目的在透過業者的自我檢視，建立管理、監督的產製流程，以預防、去除或降低食品危害的風險。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經命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固可認其因故意或過失而違反預防食安風險的義務，但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情節較已經產生實害的違章類型為輕。純粹按上開翻倍的等比關係為處罰加權，將產生罰鍰數額遠高於已生實害的食安違章情形（例如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七、攙偽或假冒。八、逾有效日期。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規定情形，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已對人體健康產生具體的危險，甚或已肇致傷害，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最低法定罰鍰數額亦為6萬元），而無法真實反映受處分人違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又違反管制準則第5條至第10條規定情形，可能有前因後果的連動關係，亦即管制小組須依序確認其生產現場與流程圖相符、執行危害分析、決定CCP、對每一CCP建立管制界限、訂定監測計畫、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的矯正措施、確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執行的有效性等，其中任一環節有誤，通常即難期待後續能在正確的基礎上為評估、規劃。在此種一步錯即可能步步錯的情況下，純粹以違反管制準則的條款數，按翻倍的等比關係加重處罰，即有導致處罰結果與違規情節不成比例，逾越達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程度，而違反比例原則。　

　⒉為避免個案裁罰有上述可能產生顯失衡平的情形，前開附表2設有其他作為罰鍰裁量的參考加權事實（即F）乙項，可供權責機關斟酌個案情形為小於1的加權倍數，以達法規適用上符合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然就本件而言，被上訴人未審酌：⑴上訴人複查所提「HACCP計劃書-團膳產品HACCP計劃表」，僅豬肉絲驗收乙項，即因重要管制點欄、管制界限欄、顯著的安全危害欄、監控項目欄、監控方法欄、監控頻率欄、矯正措施欄及確認方法欄等填載有遺漏或缺失，分別違反管制準則第7條至第10條規定（複查違規事實3至6），缺失數為4，罰鍰加權倍數達8倍（D=8），再加上複查違規事實1和2，缺失數來到6，罰鍰加權倍數即跳升至32倍（D=32），處罰倍數具有相當的嚴厲性；⑵上訴人實際上已就112年3月8日稽查所列初查違規事實7違反管制準則第3條、第4條、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部分完成改善，並非全未改善或無改善意願；⑶上訴人為初次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2項規定，其違章情節尚未造成實害及公眾恐慌，相較於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肇致食品中毒或有害人體健康的實害案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的程度及所生影響均較小；⑷亦無查證上訴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利益情形，並考量上訴人營業、資力情形與罰鍰數額的相當性，而未酌情適用附表2項次F予以調節，可認被上訴人未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為審酌，有裁量怠惰的違法。原判決僅憑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營業已久，兩個月銷售額即高達1,000多萬元，且為被上訴人執行112年度餐盒食品製造業稽查專案中唯一不合格者，在2個月改善期間內均未改善等語，逕認被上訴人未適用附表2項次F為調整，並無違誤，原處分所定罰鍰數額無顯然過苛，予以維持，而未審酌上情，以及上訴人於原審提出的112年損益表顯示其全年營業與非營業收入扣除所有成本費用後的損益僅為74萬餘元，且非無改善事實等情，亦有不適用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的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據此主張原判決違背法令，即屬有據。

　㈥綜上所述，原處分有裁量怠惰及違反比例原則等裁量瑕疵，並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原判決予以維持，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的訴訟，已違背法令，上訴論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本件事實已臻明確，關於原處分有無裁量瑕疵的爭點，業經兩造於原審充分攻防，本院自為判決，不會對兩造造成突襲，故依原審確認及本院依法得斟酌的事實，將原判決廢棄，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審酌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各種因素後，另為適法裁量的處分；同時依行政訴訟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於上訴人聲明範圍內，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上訴人已繳納的罰鍰15萬9,999元。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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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楊  坤  樵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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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高  玉  潔        



